
景德镇市珠山区团委2021年部门
预算草案编制说明
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景德镇市珠山区团委于2002年12月经区区委办批准设立，为区委直属正科级全额拨款单位，主要职责是：(1)领导全区共青团工作，对全区青年团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，在区内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活动中发挥党的助手作用。
(2)在全区经济建设中，组织带领青年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。围绕区委、区政府中心工作，推进全区青少年精神文明建设；负责指导并组织实施全区青少年的思想理论教育、宣传文化活动，培养、选拔、推荐、表彰优秀青少年；指导全区青年志愿者工作的开展。
(3)调查青少年思想动态和青少年工作状况，研究青少年工作和思想教育问题，提出相应对策，开展各种有益活动。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。 
(4)参与制定和组织实施全区青少年事业发展规划和青少年工作方针、政策，并组织实施。
(5)协助区委、区政府处理、协调与青少年利益相关的事物；协助政府做好全区中、小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，维护学校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。
(6)承担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的有关工作。

二、部门2021年主要工作任务
景德镇市珠山区团委2021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：
1、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；
4、继续做好关爱留守儿童、贫困青少年家庭帮扶活动；
5、继续开展好青年志愿服务常态化活动；
6、继续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青少年活动。
三、部门基本情况
景德镇市珠山区团委共有预算单位１个，包括部门本级。编制数为３人，其中行政编制３人；实有人数２人，其中在职人数为２人，包括行政人员２人。
四、2021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
（一）收入预算情况
2021年景德镇市珠山区团委收入预算总额为31.5万元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26.23%。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收入31.5万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0%；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%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情况
2021年景德镇市珠山区团委支出预算总额为31.5万元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26.23 %。主要原因是：人员变动。其中：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：基本支出31.5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%，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9.5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12万元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、其他资本性支出0万元。
按支出功能项目科目划分：一般公共服务26.36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3.68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.47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7.84%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.25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.97%；住房公积金1.42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4.51%。
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：工资福利支出19.5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61.9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12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8.1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%。
（三）经费拨款支出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1年景德镇市珠山区团委经费拨款支出预算31.5 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%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26.23  %。具体支出情况是：群众团体事务26.36万元，占经费拨款支出的83.68%；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2.47万元，占经费拨款支出的7.84%；行政单位医疗1.25万元，占经费拨款支出3.97%； 住房公积金1.42万元，占经费拨款支出4.51%。
（四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
2021年政府采购预算支出1.5万元，比上年预算相比减少了82.35%，主要原因是节约开支。政府购买服务无预算。
（五）政府基金收支情况
无政府基金收支预算。
（6） 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2021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支出14.1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数持平。
（七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
2021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支出为0.49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数相比减少了2%，主要原因是严控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预算支出0.49万元。



